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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财务顾问”）就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

独立的财务顾问意见，并在此特作如下声明： 

1、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信内容与格

式符合规定，并保证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内容不存在实质性

差异。 

2、本财务顾问所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人

已做出声明，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材料及口头证言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3、本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4、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方

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

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5、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当事人均不存在利害关系，就本次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所发表的核查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6、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执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及内部防火墙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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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财务顾问项目主办人及其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

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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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吉利集团、信息披露义务

人、收购人 
指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吉利汽车 指 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钱江摩托、上市公司 指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钱江投资 指 温岭钱江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本次收购 
指 

吉利集团受让钱江投资所持钱江摩托 135,000,000 股股

份（占钱江摩托总股本的 29.77%）的行为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核查意见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股权转让协议书》 指 
《温岭钱江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1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核查意见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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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本次权益变动前，吉利集团未持有钱江摩托股份。2016 年 6 月 1 日，钱江

投资与吉利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吉利集团以现金出资 108,135 万元

收购钱江投资持有的钱江摩托 13,500 万股的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吉利集团

持有钱江摩托 13,500 万股，持股比例为 29.77%，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15 号准则、16 号准则及其他相关

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吉利集团为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披露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等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等法规的要求，中信建投证券接受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委托，担任其本次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并就其所披露的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有关内容出具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的精神，对本次收购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对出具的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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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对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

序，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交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尽职

调查，并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审阅及必要核查。 

本财务顾问在履行上述程序后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制作的《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第 15 号准则和第 16 号准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章对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的要求，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其收购钱江摩托的目

的进行了如下陈述：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钱江摩托的目的是以钱江摩托为平台，抓住有利时机整

合和发展钱江摩托主营业务，做大做强上市公司，切实保护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等

利益相关方的权益。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收购目的未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相

违背，收购目的合法、合规、真实、可信。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提供必备的证明文件的核查 

经本财务顾问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提供必备的证明文件。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的核查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吉利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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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1760 号 

法定代表人 李书福 

注册资本 83,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47735638J 

设立日期 2003 年 03 月 24 日 

企业类型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汽车的销售，实业投资，机电产品的投资，教育、房

地产投资，投资管理，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的技术开发，汽车外形

设计，汽车模型设计，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进出口企业资格

证书》）。 

股东 李书福，李星星 

经营期限 2003 年 03 月 24 日至 2033 年 03 月 23 日 

通讯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1760 号 

联系电话 0571-28098330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吉利集团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具

备直接受让钱江摩托股权的主体资格。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及本财务顾问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

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下列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

办法》第六条规定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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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

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为李书福先生。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实际控制人李书福先生从事经营管理多年，对现代化公司治理、上市公

司经营、规范治理等有着丰富经验，具备证券市场应有的法律意识及诚信意识，

具备经营管理未来上市公司相关业务、资产及人员的经验及能力。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

能力。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简要财

务状况的核查 

吉利集团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汽车整车、汽车零件的技术开发，

汽车外形设计，汽车模型设计等业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成立以来经营情况良好，持续盈利能力较强，公司总资产、

净资产稳步增长。最近三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并口径的财务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总资产 16,129,409.46  13,013,336.25  12,720,812.52  

净资产 4,127,997.02  3,266,219.30  3,248,154.07  

资产负债率 74.41% 74.90% 74.47% 

项目 2015 2014 2013 

营业收入 16,530,398.84  15,395,263.55  15,840,512.05  

净利润 472,884.00  283,693.84  251,653.25  

净资产收益率 11.46% 8.69% 15.89% 

注：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 2013-2015 年财务数据，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本财务顾问依照《收购办法》、第 15 号准则和第 16 号准则的要求，查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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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集团征信报告，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诚信记录进行了必要的核查，信息披露

义务人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承诺，承诺其未受到与

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未发

生变更的情况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

日前两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李书福先生，未曾发生

变化。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

况的核查 

经查阅相关工商档案资料，本财务顾问认为，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充分披露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的对外投资情况。 

（八）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其他上

市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或超过 5%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下属公司间接控制香港上市公

司吉利汽车（0175.HK）42.72%的股份，具体情况为：通过 Proper Glory Holding 

Inc.持有吉利汽车 28.08%的股份、通过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吉利汽车

8.82%的股份、通过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吉利汽车 3.34%的股份、通过浙

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持有吉利汽车 2.48%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书福直接持有吉利汽车 0.26%的

股份，通过吉利集团控制吉利汽车 42.72%的股份，通过 Geely Group Limited 持

有吉利汽车 0.001%的股份，合计控制吉利汽车 42.981%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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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如实、完整披

露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 5%以上的情况。 

（九）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和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的核

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吉利集团董事、监事、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职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李书福 董事长 男 中国 浙江 无 

杨  健 董事 男 中国 浙江 无 

安聪慧 董事、总裁 男 中国 浙江 无 

李东辉 董事 男 中国 北京 无 

李星星 监事 男 中国 浙江 无 

叶维列 监事 男 中国 浙江 无 

Li Yifan 董事、财务副总裁 男 美国 上海 美国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

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十）是否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文件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等相关文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辅导情况的

核查 

本财务顾问已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了与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财务规

范等方面的辅导，介绍了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包括上市公司

的治理要求、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熟悉

了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知悉自身进入证券市场应承担的义务和

责任，建立了进入证券市场应有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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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熟悉证券市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充分了解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本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信息

披露义务人依法履行报告、公告和其他法定义务并做好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续督

导工作。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及实际控制人的主要关

联企业基本情况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架构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李书福先生。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

控制架构如下： 

 

注：李星星为李书福之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李书福先生直接持有吉利集团 90%的股权，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李书福先生，出生于 1963 年，燕山大学工程硕士学位，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创办人及董事局主席董事长。李书福先生于中国汽车制造业

务拥有超逾 29 年投资及管理经验。李书福先生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曾被中国汽车报评选为“中国汽车工业 50 周年 50 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李书福 李星星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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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

业、核心业务及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其控

制的核心企业的持股情况以及各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情况如下： 

1、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吉利集团还直接或间接控制多家企业，其持股情况

以及各个核心企业主要经营业务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北京吉利凯盛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投资、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410,0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0%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汽车、发动机及零配

件、农用运输车及发动机、农业机械

及配件制造（凭目录生产）。一般经营

项目：压力容器安装（凭有效许可证

件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53,0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90%、浙江华

普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0%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汽车（含吉利美日轿

车、吉利美日系列客车、多用途乘用

车）及其发动机的制造和销售。机动

车维修；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

维修）（限分支机构经营）。  一般经

营项目：汽车零部件的制造和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货物及技术）；压力容器安装

（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普通货物仓

储；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38,6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90%、浙江华

普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0% 

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销售，空调电器部

件生产，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

口业务，从事汽车制造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企业经

营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21,0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90%、浙江华

普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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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上中下自动变速器

有限公司 

变速器及其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加

工、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技术服

务、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

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

术） 

10,5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0% 

济宁福林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的设计/制造/销售

及售后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进出口的货物

和技术除外）（需专项许可经营的项目

凭许可证获批准文件开展经营） 

5,0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90%、浙江吉

利汽车有限公

司 10% 

上海华普发动机有限公

司 

研制开发、生产、销售轿车零部件及

发动机配件（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

证经营）。 

3,0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90%、浙江华

普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0% 

杭州吉利易云科技有限

公司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汽车电子、电

器、电控技术，汽车零部件，计算机

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

中介）；销售：计算机硬件。（上述经

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3,0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0% 

浙江吉利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服务:承办会展会务，代订机票、火车

票、汽车票、景点门票、酒店，酒店

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企业管理咨询。 

1,0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0% 

Proper Glory Holding 

Inc 
Investment Holding 5 万美元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68% 、 Geely 

Group Limited 

32% 

上海美寰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汽车、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

摩托车及零部件、建筑装潢材料、厨

卫设备、五金工具、灯具电料、园艺

用品、金属材料、纺织品及成衣、通

信设备（除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

机电设备、家电、一类医疗器械，从

事各类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5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90%、浙江豪

情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 10% 

吉利国际（香港）有限

公司 

I/E of mechaincal,electronic,and 

automobile products 
9,598 万美元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0% 

威睿电动汽车技术（苏

州）有限公司 

制造、研发、销售：电动汽车驱动系

统；汽车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2,6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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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动

汽车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100% 

南充吉利商用车研究院

有限公司 

汽车整车的研究和开发、汽车零部件

的研究和开发 
3,000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0% 

杭州吉桥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 

汽车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汽车外形

设计，汽车工程技术设计、汽车模型

设计 

2,000 万美元 

吉利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

100% 

GEELY UK LIMITED 销售 3,000.01 万英镑 

吉利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

100% 

昇大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 0.0778 万港元 

吉利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

100% 

黎明提高国际有限公司 投资 38.7 万港元 

吉利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

100% 

湖南吉利汽车工业有限

公司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的研发、生产、推

广、及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 
3,000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90%、浙江豪

情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 10% 

济南陆虎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金属加工机械设备汽车零件及其原材

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机械技术转

让；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除外） 

1,000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100% 

宁波帝沃汽车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汽车整车和车身的设计与开发；汽车

制造工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无进口商品分销业

务。 

1,260.0788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100% 

宁波吉利汽车研究开发

有限公司 
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的研究和开发。 3,000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100%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吉

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餐饮管理 20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100% 

宁波华丽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2,100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100% 

CHINA-EUROVEHICL

ETECHNOLOGY AB 
研发 8,500 万美元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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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

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

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2,000 万美元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70%、吉利国

际（香港）有

限公司 30% 

宁波迈拓力机械有限公

司 

机械配件、汽车零部件、电子仪表的

制造、批发、零售；金属材料、电机、

普通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软件设

计、开发；普通机械配件、汽车零部

件、电子仪表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2,016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100% 

宁波丽景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2,100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100% 

贵州吉利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设计、研发、生

产、销售及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及货物的进出口 

62,600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79.87%、贵阳

市吉山一号新

能源产业发展

基金（有限合

伙）20.13% 

深圳吉利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汽车、汽车零部件销售；电动汽车租

赁、服务 
5,000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100% 

浙江义利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变速器及发动机零部件研发、生产、

推广、销售及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

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10,000  

浙江吉利汽车

有 限 公 司

51%、上海华

普汽车有限公

司 49% 

台州市路桥区金刚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50  

浙江豪情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100% 

台州豪情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帝豪品牌汽车、英伦品牌汽车、全球

鹰品牌汽车、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

用车）、发动机及零配件销售；汽车租

赁服务；二手车经纪服务 

8,680  

浙江豪情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100% 

浙江吉利汽车技术有限

公司 

汽车整装的研究和开发、汽车零部件

的研发和开发、制造、生产 
10,000  

浙江豪情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90%、浙江吉

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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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市豪情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1,000  

浙江豪情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100% 

宝鸡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销

售及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投资咨询

（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保险、

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5,000  

浙江豪情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100% 

山西新能源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销

售及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投资咨询。 
15,000  

浙江豪情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100% 

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 2.4 亿港币 

Proper Glory 

Holding Inc. 

28.08% 、

Geely Group 

Limited 

0.001%、李书

福 0.26%、浙

江吉利汽车有

限 公 司

8.82%、上海

华普汽车有限

公司 3.34%、

浙江豪情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2.48%，以及

其他公众股 

上海英伦帝华汽车有限

公司 

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公司自

产产品；上述产品以及汽车零部件（汽

车底盘及成套散件除外）的批发进出

口业务，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和售后

服务；自有机器设备租赁业务；汽车

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 

5,429.715 万美元 

上海华普汽车

有 限 公 司

52%、吉利国

际（香港）有

限公司 48% 

北京吉利万源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汽车信

息咨询 
710,000  

北京吉利凯盛

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 100% 

凯悦汽车大部件制造

（张家口）有限公司 

汽车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冲压、焊

接、涂装在内的汽车大部件、汽车零

部件进出口业务，对汽车产业投资。 

2,000  

北京吉利凯盛

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 100% 

浙江吉润汽车有限公司 
轿车关键零配件的研发、生产、推广

及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普通货物仓
47,663.6575 万美元 

Centurion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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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服务（除化学危险品）；企业的管理

咨询服务。 

Limited 

93.45%、浙江

金刚汽车零部

件研究开发有

限 公 司

5.55%、浙江

吉利汽车有限

公司 1% 

上海华普国润汽车有限

公司 

研制、开发、生产轿车关键零部件。

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售后服务（涉及

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机器设备

租赁业务及其他服务性业务，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 

12,136.36 万美元 

Value Century  

Group Limited 

91%、浙江金

刚汽车零部件

研究开发有限

公司 8%、上

海华普汽车有

限公司 1%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 

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以及相关的售后服务。 
8,850 万美元 

Centurion 

Industries 

Limited 91%、

浙江福林国润

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8%、

浙江豪情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1% 

浙江陆虎汽车有限公司 

研发、生产、推广、销售轿车零部件，

并提供有关的售后服务，经营进出口

业务（不含进口商品分销业务） 

41,867.6992  

浙江豪情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1%、Centurion 

Industries 

Limited 91%、

浙江福林国润

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8% 

浙江金刚汽车零部件研

究开发有限公司 

汽车整车成套零部件的研究和开发，

汽车发动机、变速箱及其策划核心配

件的研究和开发，及以上研究、开发

技术的转让。 

1,490 万美元 

Centurion 

Industries 

Limited 100% 

浙江福林国润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汽车发动机配件制造、

销售，上述产品同类商品和金属加工

机械设备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及进出口业务（上述涉及配额、

许可证及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 

1,595.92 万美元 

Centurion 

Industries 

Limited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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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刚汽车有限公司 
研发、生产和销售一系列轿车车身及

成套件，并提供有关的售后服务。 
41,300  

浙江豪情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1%、Centurion 

Industries 

Limited91%、

浙江福林国润

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8% 

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

部件有限公司 

发动机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加工、

推广及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技术服

务、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

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28,280  

Centurion 

Industries 

Limited 65%、

浙江吉利罗佑

发动机有限公

司 32%、宁波

远景汽车零部

件 有 限 公 司

3% 

Value Century Group 

Limited 
投资 1 美元 

吉利汽车控股

有 限 公 司

100% 

Centurion Industries 

Limited 
投资 1 美元 

吉利汽车控股

有 限 公 司

100% 

Geely International 

Limited 
投资 2 港元 

吉利汽车控股

有 限 公 司

100% 

Luckview Group limited 投资 1 美元 

吉利汽车控股

有 限 公 司

100% 

Linkstate Overseas 

Limited 
投资 1 美元 

吉利汽车控股

有 限 公 司

100% 

上海吉利兆圆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

业管理、汽车及相关业务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810,000  

北京吉利万源

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 87.65%、

上海嘉尔沃投

资 有 限 公 司

12.35% 

云南泛亚汽车工业有限

公司 
汽车零部件生产、销售（发动机除外） 1,000  

北京吉利万源

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 100% 

2、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核心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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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书福除吉利集团

外，还直接或间接控制多家企业，其持股情况以及各个核心企业主要经营业务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万元

人民币) 
持股比例 

吉利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轿车及发动机制造（仅用于申报公告

和许可证用）；不锈钢材料、建筑装潢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厨具、家具、工艺美

术制品（不含国家的专项规定）制造销售；

五金交电、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钢材、铜铝才经营；室内装潢；从事货物技

术进出口业务 

16,800 李书福 90% 

浙江华普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资产重组的咨询

服务 
10,080 

吉利集团有限公司

100% 

浙江吉利汽车零部件

采购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及其原材料、汽车发动机零部件

及其原材料、摩托车零部件及其原材料、摩

托车发动机及其原材料的批发、零售及相关

的售后服务；办公自动化设备及配件、办公

软件的批发、零售；普通货物仓库租赁；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 

3,000 

浙江华普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70%、浙

江吉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30% 

浙江易亭控股有限公

司 

实业投资；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

证券、期货）、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

汽车租赁；销售：汽车用品、汽车配件；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

广告发布）；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新能源技术 

10,000 
吉利集团有限公司

100% 

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手机智能软件、电子产品；互联网信息服务

（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

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的内容）；电脑图文

设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计算

机维修；计算机系统服务；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销售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汽车租赁 

15,000 
吉利集团有限公司

100% 

杭州的蓝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手机智能软件、电子产品、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图文设计、经济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维修、汽车

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

（除网络广告发布）；销售：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电子产品 

2,000 
吉利集团有限公司

100% 

宁波吉利出租汽车有 许可经营项目：客运：出租车客运。一般经 2,500 浙江华普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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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营项目：汽车租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为车主提供临时性汽车代驾服务 

有限公司 100% 

台州吉利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 
汽车零配件制造、销售 2,000 

吉利集团有限公司

90%、浙江吉利汽

车有限公司 10% 

北京铭家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技术推广服务；零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通讯设备、建筑

材料、仪器仪表、电子产品；销售文化用品、

摄影器材、化妆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

服装、日用品、家具、珠宝首饰、医疗器械

I 类、新鲜水果、新鲜蔬菜、饲料、花卉、

工艺美术品、钟表、眼镜、玩具、种子、汽

车和摩托车配件、陶瓷制品、橡胶制品、塑

料制品、摩托车（三轮除外）、化肥、农药；

摄影服务；仓储服务；家庭劳务服务；经济

信息咨询（不含中介）；基础软件服务；计

算机系统服务，维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

售食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及代理进

出口业务 

1,000 
吉利集团有限公司

95% 

北京福兆朗风科技有

限公司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家用电器；

设计、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投资管理；工程和技

术研究与试验发展 

2,000 
吉利集团有限公司

100% 

国邦在线科技有限公

司 

一类机动车维修（不含农业机械）；软件信

息技术服务及其他未列明的服务业务；提供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网络技术开发；网站

建设；网络建设；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

输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仓储服

务；第三方网络支付;批发业；零售业；企

业资产管理；企业投资管理；企业投资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企业股权投资 

5,000 
吉利集团有限公司

100% 

铭泰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投资管理；饭店管理；财务管理；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承办展览展示；销售

机械电器设备、钢材、五金交电、电子计算

机及外部设备、橡胶制品、制冷空调设备、

百货、汽车配件 

30,000 李书福 90% 

北京吉利国际教育有

限公司 

组织文化教育交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

介服务），技术推广服务，技术中介服务 
2,000 

铭泰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100% 

北京铭泰医疗产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医院管理；健康管理、

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所活动除外）；销

售医疗器械 I 类；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基

5,000 
铭泰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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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文化用品、工艺品；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海南铭泰投资有限公

司 

旅游项目开发，酒店项目管理，农业项目管

理，农业项目开发，投资咨询服务 
10,000 

铭泰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100% 

Geely Group Limited 投资 5 万美元 李书福 100%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资金来源及合法性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信息披露

人声明：本次权益变动需支付总计 108,135 万元资金取得上市公司 135,000,000

股股份，资金来源为本公司的自有和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情形，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的收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

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共同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司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上

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不存在违

法情形。 

七、对本次权益变动是否涉及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以证券支付收购

价款的情形。 

八、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的

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履行的内部审议和批准

程序包括： 

2016 年 4 月 13 日，吉利集团董事会通过了受让钱江投资持有的钱江摩托

13,500 万股股份的议案。 

2016 年 6 月 1 日，吉利集团与钱江投资签署了《温岭钱江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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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人对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

批准程序。 

九、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后续计划如下： 

1、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

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但为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

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期间尝试对其资产、业务

进行调整的可能。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要进行资产、业务等方

面的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

序和义务。 

2、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在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暂无对钱江摩托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

资或合作的计划。 

未来期间，为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资产

质量，信息披露义务人可能会筹划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业务进行出

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届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3、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钱江摩托规范运作的要求和业务发

展需要，提名新董事并改变董事会组成。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发挥钱江

摩托现有管理团队和中层干部的能力、经验和积极性，保持管理团队和中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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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稳定。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

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将发生变化，上市公司将依据《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对公

司章程进行必要的修订，以适应本次重组后的业务运作及法人治理要求，进一步

保持并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5、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钱江摩托现有员工聘用计划

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6、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钱江摩托分红政策进行重大

调整的计划。 

7、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除前述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尚无具体的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单方

面提出对钱江摩托现有业务和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若今后由于实际经

营需要需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其他重大调整的，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对钱江摩托的后续发展计划

符合《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规范治理的相关要求，具有可

行性，不会对钱江摩托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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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持续发展影响的核

查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影响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钱江摩托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与

吉利集团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公司法》等的规定，依

法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本财务

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对于钱江摩托的独立经营能力并无实质性影响。 

（二）对同业竞争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钱江摩托之间不存在

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间接参股浙江衡远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48%的股权。浙江衡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主要从事锂离子

电池、汽车动力电池、新能源动力电池、电源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其主营

业务及产品与钱江摩托目前的电池业务存在相似性。由于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

并非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且在该公司委任的董事席位未超过半数。因此该公司并

非由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的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间接参股杭州麦动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0%的股权。杭州麦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金属燃料电池、新能源动力电池技术，其主营业务及产品与钱

江摩托目前的电池业务存在相似性，但杭州麦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成

立不久，还处于研发阶段，且细分市场有差异。由于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并非

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且在该公司委任的董事席位未超过半数。因此该公司并非由信

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的公司。 

为避免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问题，吉利集团及其实际控

制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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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本人及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所从事的业务与钱江摩

托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不存在构成实质性竞争的问题； 

2、本公司/本人及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亦不会从事与钱江摩托及

其控股子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如存在同业竞争，则本公司

/本人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同业竞争，

切实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3、若本公司/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钱江摩托及其控股子公司及其他股东造

成的损失将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是有效、可行的，将有助于保证钱江摩托的经营独立性。 

（三）对关联交易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前，本次权益变动前，吉利集团与钱江摩托不存在关

联交易。本次权益变动行为未对钱江摩托的关联交易造成任何影响。吉利集团目

前没有制定与钱江摩托之间的交易计划。 

同时为规范吉利集团及其关联方与钱江摩托未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确保

钱江摩托的利益不受损害，吉利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 

“1、本次权益变动前，本公司/本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权益

变动行为未对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造成任何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本人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其及下属子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将严格避免向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占用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资金或采取由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代垫款、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上市公司资金。 

3、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

间的关联交易将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上市公司章

程、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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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本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上市公司或其下

属子公司损失或利用关联交易侵占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利益的，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的损失由本公司/本人负责承担。” 

本财务顾问认为，吉利集团上述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是有效、可

行的，将有助于规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保证钱江摩托的经营独立性。 

十一、对前 24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

之间重大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

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钱江摩托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其他合计金

额超过 3,000 万元或者高于钱江摩托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值 5%

以上交易的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

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

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其他类似安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

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

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十二、对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的情况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前，钱江摩托的控股股东为钱江投资，实际控制人为温岭市财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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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钱江投资、温岭市财政局不存在

占用钱江摩托非经营性资金，亦不存在未清偿对钱江摩托的负债、未解除钱江摩

托为其负债提供担保或者损害钱江摩托利益的其他情形。 

十三、对在交易标的上是否设定其他权利，是否存在收购价

款之外其他补偿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未设定其他权利，在认购价款之外无其他补

偿安排。 

十四、对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自查报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

情形。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主要负责人以及其直系亲属出具的自查

报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

事及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份，

具体情况如下： 

1、董事长李书福女儿李妮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 

日期 买卖方向 成交数量（股） 

2016 年 4 月 5 号 买入 17,000 

2016 年 4 月 6 号 卖出 15,000 

2016 年 4 月 18 号 买入 28,000 

2016 年 4 月 28 号 卖出 28,000 

2016 年 5 月 4 号 卖出 2,000 

根据李书福出具的自查报告，李妮买卖钱江摩托股票是在未获知钱江摩托本

次交易有关信息的情况下，基于钱江摩托公司公开信息以及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

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 

2、董事杨健妻子王美君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 

日期 买卖方向 成交数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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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1 号 买入 1,000 

2016 年 4 月 5 号 卖出 1,000 

根据杨健出具的自查报告，王美君买卖钱江摩托股票是在未获知钱江摩托本

次交易有关信息的情况下，基于钱江摩托公司公开信息以及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

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没

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主要负责人以

及其直系亲属均未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 

十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披露的其他信息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权益

变动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信息披露义务人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

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十六、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资格、合规性以及对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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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  斌                 陈站坤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刘乃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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